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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问题(三)

禁止股权滥用原则对公司股东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约束。控股股东因其出资额占有绝对多数或者所

享有的表决权对股东会决议足以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如

果控股股东利用自己的股权控制、支配公司，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实际上

是典型的权利滥用。其中，对于那些虽然不担任董事职务，但是实际执行公司

事务的控股股东来说，其在公司内部成为实际上的业务执行和经营者，在享有

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必须受到特定的义务的约束。控股股东在处理公司事务时，

应尽到如同一个谨慎的人处于同等地位与情形下对其所经营的事项所给予的注

意一样的谨慎义务，即控股股东在作为业务执行人和经营者处理公司事务时，

应怀有善意，并从公司最大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控股股东应当严格履行忠实

义务，严禁危害公司、债权人、社会公众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有欺诈行为，

不得通过关联交易来牟取不正当利益。

根据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不担任公

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

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

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具备的合理注意。其次，禁

止股权滥用原则对于中小股东也有约束意义。实践中也存在中小股东滥用权利

的情形。例如，在法律或者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采取全体一致决或授予小股东

一票否决权的情形下，中小股东也可能利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利，无视公司利

益，敲诈大股东，获得额外收益，该股东同样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此外，中小

股东也可能在行使查阅权、临时提案权，以及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权等方面

滥用股权，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害。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哪些特点？

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损害赔偿责任具

有以下特点：（1）责任人为股东，责任相对方为公司和其他股东，是作为股权

滥用行为人的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的民事责任。（2）行为人实施了滥用

股东权利的行为，公司实践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既可能是控股股东的行为，

如控股股东利用自己持股的优势操纵股东会通过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决

议，也可能是非控股股东的行为，如非控股股东为达到自己的某种个人目的而

假借行使股东权利故意妨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3）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公

司或其他股东造成了损失，这一损失应当是现实的，可计量的。（4）承担责任

的方式是赔偿损失。（整理自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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